
玖

據第一委員會與第7^ 及第芝委員會聯合委員會聯席
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

在O 七（六）．咽鮮獨立問題：聯合國糊鮮統

一及11~,後委員會報告書

朝鮮之救濟及苦後：聯合國朝鮮

復興事務處主仟報告書

大會

亟欲竭力促成板門店之談利及朝鮮停戰協定，

並願避免過早審議本屆會議事 H程項目十七及

＝十七，

爰決定：

(a) 祕書長於聯合統帥部通知安全理事會朝鮭

停戰協定已簽訂時，應在聯合國會所召開大會特別

屆會，審議」列各項目，

(b) 朝鮭方面如有其他贤展使」·机」項目之審

議有必要時，祕書長應依據憲牽席二十條及大會成

屯規則，亻f聯合國會所·召 l用特別屆會或特別緊急屆

會。

促請依據大會一九－f－年十二月七 H決議案f

七－一.B （六）設立之預算以外款項勸募委員會着手勸

募鴆聯合國朝鮮復興屯務處朝鮮誇後救濟計劃 t1 動

捐輸」

一九－f＝年二月fH,

滄三七--fi 次令體會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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